三江大学第四教学楼电梯使用管理规定
1、 本电梯只供学校教师使用。

2、 入电梯内禁止吸烟、吐痰、涂污、乱扔杂物及张贴任何形式的  

宣传材料。
3、 不允许装运易燃、易爆危险品，如遇特殊情况，需经校产设备  

处批准，并采取安全保护措施，有专人护送才可以装运。
四、  不允许开启轿厢顶部的安全窗和安全门。
五、  轿厢内禁止剧烈动作，只按适用按钮，不可击打按钮、撞击
门板。
六、 乘电梯时，不可将身体倚靠轿门，进出时不许长时间站在门中
间，以免影响电梯门关闭。
七、 搬运货物，不得超过额定载重量。
八、 搬运物品时使用不当或蓄意损坏电梯，由其货主承担责任并负责赔偿。
9、 电梯轿箱内遇到紧急情况请按紧急呼叫按钮联系管理员。

十、 电梯出现下列情况，应及时报告校产与设备处：
1、门的开和关失去控制；
2、运行时有明显的速度异常；
3、运行时有异常的振动和响声；
4、有漏电现象。
三江大学校产与设备处

2006年11月29日

